                   社体运协字〔2009〕12号

关于印发2009年全国信鸽比赛

竞赛规程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火车头、石油信鸽协会：

为适应信鸽运动发展的新形势，满足全国广大鸽友丰富信鸽竞赛活动形式的需求，在保持中国信鸽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，逐步实现中国信鸽运动与世界信鸽运动接轨，提高我国赛鸽品质与国际竞争力，决定自2009年度起，举办首届全国鸽王赛。现将由中国信鸽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鸽王赛、第十届信鸽国家赛、第四届全国千公里信鸽联赛、第七届全国幼鸽联赛、第二届全国幼鸽千公里赛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请各省（区、市）及行业信鸽协会认真组织比赛，严格执行竞赛规则、规程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，并于3月底前将竞赛规程、竞赛委员会、仲裁委员会、裁判组名单报中国信鸽协会备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信鸽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二月十九日
首届全国鸽王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中国信鸽协会

二、承办单位：各省（区、市）及行业信鸽协会

三、竞赛时间：2009年1月1日—2009年11月30日

四、参赛资格：由省级协会负责组织，地市级（含）以上信鸽协会举办的比赛中产生
五、全国鸽王赛评选条件及项目

A组： 短距离鸽王

同一羽参赛鸽在2009年度所获得的6次最好比赛成绩。比赛的空距限定在100-350公里范围内。每次比赛至少有500羽参赛鸽，以及50位鸽主参加。提供参评成绩的6次比赛总里程不能少于1000公里。每次比赛录取名额为总参赛羽数的20%。

B组： 中距离鸽王

同一羽参赛鸽在2009年度所获得的5次最好比赛成绩。比赛的空距限定在300-600公里范围内。每次比赛至少有500羽参赛鸽，以及50位鸽主参加。提供参评成绩的5次比赛总里程不能少于1500公里。每次比赛录取名额为总参赛羽数的20%。

C组： 长距离鸽王

同一羽参赛鸽在2009年度所获得的3次最好比赛成绩。比赛
的空距必须超过500公里。每次比赛至少有400羽参赛鸽，以及
40位鸽主参加。提供参评成绩的3次比赛总里程不能少于1700公里。每次比赛录取名额为总参赛羽数的20%。

D组： 超长距离鸽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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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羽参赛鸽在2009年度所获得的2次最好比赛成绩。比赛
的空距必须超过800公里。每次比赛至少有250羽参赛鸽，以及50位鸽主参加。提供参评成绩的2次比赛总里程不能少于1700公里。每次比赛录取名额为总参赛羽数的20%。

    六、全国鸽王赛各组别评选得分计算方式

（一）A组、B组鸽王评选得分计算方式相同：

公式1：
（ 录取名额－获奖名次 + 1 ）     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×100=本次比赛得分

录取名额
其中：录取名额=总参赛羽数×20%。故公式1可演变为 

公式2：
（总参赛羽数×20%－获奖名次 + 1 ）     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×100=本次比赛得分

总参赛羽数×20%

举例一（短距离鸽王赛）： 

    参赛鸽总羽数为600羽，录取名额为总参赛羽数的20%，即取前120名。某羽赛鸽获得了第10名。则该赛鸽本次比赛得分为：（录取名额120 –获奖名次10 + 1）= 111 ÷ 120 × 100 = 92.5分;

    注：短距离鸽王共需要6场比赛成绩的总和，总分不应该超过600分，得分高者名次列前。

举例二（中距离鸽王赛）：

参赛鸽总羽数为800羽，录取名额为总参赛羽数的20%，某羽赛鸽获得第3名，则该赛鸽本次比赛得分为：（录取名额160-获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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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次3 + 1）= 158÷160×100 = 98.75分

注：中距离鸽王共需要5场比赛成绩的总和，总分不应该超
过500分，得分高者名次列前。

（二）C组鸽王评选得分计算方式：

获奖名次÷参赛羽数×1000=本次比赛得分

（参赛羽数最大值为5000，超过5000按5000计）

举例三：某羽赛鸽获得6000羽的第3名，则本次比赛得分为：3÷5000×1000=0.6分

举例四：某羽赛鸽获得500羽的第7名，则本次比赛得分为：7÷500×1000=14分

注：长距离鸽王共需要3场比赛成绩得分的总和，分值低者名次列前。
（三）D组鸽王评选得分计算方式：

获奖名次÷参赛羽数×1000=本次比赛得分

（参赛羽数按实际参赛数计）

注：超长距离鸽王共需要2场比赛成绩得分的总和，分值低
者名次列前。

七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以省级协会为单位组织参加年度全国鸽王评选活动。各省级协会评选的各组别前10名赛鸽（含两羽候补名次鸽）成绩汇总上报。

（二）执行中鸽协审定的《信鸽竞赛规则与裁判法》。
（三）录取有效名额为举办单位每次比赛总参赛羽数的20%。
（四）各省级协会须在12月10日前将2009年度全国鸽王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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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上报汇总表（附件一）和2009年度全国鸽王赛成绩上报表（附件二）以书面及电子文档两种方式报送中国信鸽协会和中鸽网。

中国信鸽协会

电话：010－67147626，传真：010-67133577，

邮箱：chnrpa@sina.com

地址：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  邮编：100763

中鸽网
电话：010-82233601，传真：010-62558815，
邮箱：crpa@vip.sina.com，网址：www.crpa.net.cn
地址：北京西城区黄寺大街23号阳光丽景A座1单元1101室
邮编：100011
（五）各承办单位必须对2009年度各组别参选鸽王比赛的资料、数据妥善存储保管，其成绩将用于2010年奥林匹克鸽王评选积分（注：国际奥林匹克鸽王评选是根据一羽赛鸽两年的比赛成绩进行评选）。参加鸽王奖评选的省级协会须于12月10日前交纳鸽王评选费二千元。
八、名次录取及奖励办法

（一）各组别鸽王奖录取前10名，颁发荣誉证书，前3名颁发奖杯。

（二）各省级协会评选的各组别前10名入选鸽及两羽候补鸽均有资格参加年度颁奖大会现场展示活动。
（三）参加信鸽竞赛组织奖评选，由中鸽协颁发奖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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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2009年度全国鸽王赛成绩上报汇总表
承办单位：

A组：短距离鸽王成绩汇总表

	名次
	鸽主姓名
	赛鸽环号
	性别
	羽色
	眼砂
	获奖总里程
	得分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候补1
	
	
	
	
	
	
	

	候补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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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组：中距离鸽王成绩汇总表

	名次
	鸽主姓名
	赛鸽环号
	性别
	羽色
	眼砂
	获奖总里程
	得分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候补1
	
	
	
	
	
	
	

	候补2
	
	
	
	
	
	
	


—7—
C组：长距离鸽王成绩汇总表

	名次
	鸽主姓名
	赛鸽环号
	性别
	羽色
	眼砂
	获奖总里程
	得分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候补1
	
	
	
	
	
	
	

	候补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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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组：超长距离鸽王成绩汇总表

	名次
	鸽主姓名
	赛鸽环号
	性别
	羽色
	眼砂
	获奖总里程
	得分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候补1
	
	
	
	
	
	
	

	候补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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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

2009年度全国鸽王赛成绩上报表
参赛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赛鸽环号：

鸽主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赛鸽性别：

参赛组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赛鸽羽色及眼砂：
参 赛 信 鸽 获 奖 成 绩
	比赛日期
	比赛名称
	比赛空距
	获奖名次
	参赛羽数
	鸽王赛积分

	年 月 日
	
	    公里
	      名
	      羽
	

	年 月 日
	
	    公里
	      名
	      羽
	

	  年 月 日
	
	    公里
	      名
	      羽
	

	  年 月 日
	
	    公里
	      名
	      羽
	

	  年 月 日
	
	    公里
	      名
	      羽
	

	  年 月 日
	
	    公里
	      名
	      羽
	


上报比赛成绩次数：   上报获奖比赛总里程：    鸽王赛总积分：

相关附件：

1、参赛鸽足环证复印件（需加盖参赛单位公章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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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参赛鸽主会员证复印件（需加盖参赛单位及会员所属单位公章）；

3、参赛鸽获奖成绩之各次比赛成绩单复印件（需加盖参赛单位及办赛单位公章）；
4、参赛鸽获奖成绩之各次比赛监放单复印件（需加盖参赛单位及办赛单位公章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级协会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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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届信鸽国家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中国信鸽协会

二、协办单位：

内蒙区信鸽协会、河南省信鸽协会

湖北省信鸽协会、甘肃省信鸽协会

    三、竞赛时间：

2009年5月16日

四、司放地点：
锡林浩特（东经116°06′10〞，北纬43°48′53〞）
郑    州（东经113°37′11〞，北纬34°50′11〞）
武    汉（东经114°08′03〞，北纬30°41′49〞）
兰    州（东经103°56′48〞，北纬36°01′03〞）
    五、竞赛项目：

    300公里、400公里、500公里、600公里、700公里、800公里、900公里、1000公里及以上级

六、承办及参赛单位：

距锡林浩特、郑州、武汉和兰州300公里以上空距的（含300公里）省（区、市）及行业信鸽协会。

七、参赛办法：

（一）报名

1．以省（区、市）及行业信鸽协会为单位组织报名（参赛羽数不限）。

2．参赛报名表于2009年4月30日前报中国信鸽协会和司放地竞委会。
    （二）参赛费

    每羽参赛费2元，各省级协会在司放点统一交赛区竞委会。

（三）足环规定
参赛鸽必须佩带一枚所属协会全国信鸽统一足环。佩带非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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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协会代码足环的赛鸽不允许参加比赛（中鸽协纪念环除外）。

（四）空距测量

必须使用卫星定位仪（GPS）测量比赛空距（司放点至每户鸽舍），否则不计成绩。

八、竞赛办法：

（一）执行中鸽协审定的《信鸽竞赛规则与裁判法》。
（二）由省级协会负责组织报名；选派异地裁判员；安排集鸽、
运送赛鸽；成绩汇总、上报等工作。
（三）由省级协会统一制作下发集鸽暗章，由内蒙、河南、湖
北和甘肃信鸽协会准备司放点的暗章（备用）。
（四）归巢鸽报到必须使用数字型计时表计时，并依北京时间对时，报到时间精确到“秒”。
（五）从各省（区、市）及行业协会第一羽赛鸽归巢开始计算有效报到日期，300公里级有效报到时间为1日，400、500公里级有效报到时间为2日，600、700公里级有效报到时间为3日，800公里级以上项目有效报到时间为4日。
    （六）比赛结束后，请省级协会速将本协会审核、盖章确认的前100名竞翔成绩报告总表及电子版成绩（excel文档格式）报中国信鸽协会和中鸽网，截止时间为6月15日，否则不予进行国家级排名。

    九、司放：

    （一）省级协会必须选派有经验的一级裁判员负责赛鸽的运送和司放工作，并依参赛鸽羽数配备足够数量的司放员。
（二）以省级协会为单位于5月15日22时前抵达参赛司放点。
（三）以省级协会为单位组织安保，裁判员应做到人车不分离。
（四）如因天气原因不能同时开笼，则以司放地当日气候决定
司放时间。
（五）由中国信鸽协会选派的裁判员和司放地裁判员共同执
行比赛监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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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各参赛单位自备赛鸽饲料，防寒、防雨用具及必备物品。

十、名次录取及奖励：

（一）总排名：按竞赛项目（7个级别）全国统一排名，前3名颁发奖杯和奖状。

（二）国家级排名：按赛线方向汇总四个赛区成绩统一排名（重庆、四川除外），每条赛线录取前100名，颁发中国信鸽协会统一奖状，前3名颁发全国体育竞赛奖章。

1、郑州赛区

北赛线：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东部区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
南赛线：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

东赛线：山东、安徽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

西赛线：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

2、武汉赛区

北赛线：河南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内蒙古东部区、
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山西

南赛线：湖南、广东、海南、江西、福建、广西、贵州

东赛线：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上海

西赛线：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陕西、新疆
3、锡林浩特赛区
东赛线：内蒙古东部区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
南赛线：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
上海、浙江
西赛线：山西、内蒙古西部区、陕西、宁夏
4、兰州赛区

北赛线：内蒙古西部区、甘肃、宁夏
南赛线：云南、贵州、广西

东赛线：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、上海、
浙江、山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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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赛线：青海、新疆

5、重庆、四川两个协会成绩汇总统一排名。

6、行业协会按参赛地区位置汇总成绩。

    （三）参加信鸽竞赛组织奖评选，由中鸽协颁发奖品。
    （四）省级排名：名次录取及奖励办法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行业信鸽协会自定。
    十一、经费：
    （一）各单位参赛组织费、赛鸽运输费、工作人员及裁判员往返交通费和在当地的食宿费用自理。
    （二）中国信鸽协会指派的工作人员、裁判员差旅及食宿费由赛区负担。
    （三）各参赛鸽司放点包干经费：

1.5万羽以内包干经费为实际参赛费；1.5万羽以上至3万羽为3万元；3万羽至5万羽为4万元；5万羽以上为5万元。

    各赛区（司放点）负责参赛协会司放人员和工作人员1天的工作用餐，住宿费用自理。

十二、司放点协会联系方式：

内蒙区信鸽协会地址：呼和浩特市公园东路94号呼市体育局
邮编：010020   电话：0471-6290862  电子邮箱：nmgxgxh@sina.com
河南省信鸽协会地址：河南省郑州市健康路99号省社体中心业务五部

邮编：450012   电话：0371-63862883  电子邮箱：lizheng75@126.com
湖北省信鸽协会地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体育馆路5号
邮编：430071   电话：027-87313615  电子邮箱：hbstzx@hbstzx.com.cn
甘肃省信鸽协会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嘉峪关西路474号东茂宾馆6楼
邮编：730020   电话：0931-8652533
十三、赛后请各赛区司放点速将参赛统计表、参赛费及赛区总结交中国信鸽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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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届信鸽国家赛参赛报名表

参赛单位（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队姓名：

地    址：      

邮    编：        电 话：            联 系 人：

	预计参赛羽数
	
	参赛项目
	

	运输方式

(请划()
	火   车
	赛 鸽 车
	汽  车
	其  它

	
	
	
	
	

	选择赛区

(请划()
	锡林浩特
	郑  州
	武  汉
	兰  州

	集鸽地点:



	备  注（其它说明）:




请将此表于4月30日前报中国信鸽协会和司放地竞委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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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届全国千公里信鸽联赛

一、主办单位：中国信鸽协会

二、承办单位：各省（区、市）及行业信鸽协会

三、竞赛时间：由联赛组成协会商定

四、司放地点：由联赛组成协会商定
五、竞赛项目：1000公里（负5%）
六、参赛办法：

（一）以省（区、市）及行业信鸽协会为单位，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联合报名参赛，制定竞赛规程，并将竞赛委员会、仲裁委员会、裁判员名单报中国信鸽协会。

（二）参赛鸽必须佩带所属协会全国信鸽统一足环（含中鸽协纪念环）。
七、竞赛办法：

（一）由省级协会负责组织实施竞赛工作。
（二）原则上比赛必须在同一个司放点、同时司放。
（三）执行中鸽协审定的《信鸽竞赛规则与裁判法》。
（四）比赛结束后15日内请各赛区竞委会将比赛前200名的竞翔成绩报告表（规则表七）及电子版成绩（excel文档格式）报中国信鸽协会和中鸽网。

八、名次录取及奖励办法：

（一）两个单位组成的联赛，单鸽取前100名；三个或三个以上单位组成的联赛，单鸽取前200名；颁发中国信鸽协会统一奖状。各省级协会前3名颁发全国体育竞赛奖章；各赛区前3名颁发奖杯。

（二）参加信鸽竞赛组织奖评选，由中鸽协颁发奖品。

（三）省级协会其他名次录取比例和奖励办法自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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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届全国幼鸽联赛竞赛规程

    一、主办单位：中国信鸽协会

    二、承办单位：各省（区、市）及行业信鸽协会

三、竞赛时间：2009年9月10日至11月30日

四、司放地点：以市级协会为单位统一司放点，省级协会确认，报中国信鸽协会备案

    五、竞赛项目：400公里、500公里（负5%）

六、参赛办法：

（一）报名及参赛资格：

    1．以省级协会为单位组织报名。
    2．参赛鸽必须是当年幼鸽，佩戴所属协会2009年全国统一足环。
    3．参赛会员须填写“竞翔报名单”，份数由省级协会确定。
七、竞赛办法：

    （一）参赛协会必须使用GPS全球定位系统测定比赛空距（所有参赛者鸽舍经、纬度）。
（二）执行中鸽协审定的《信鸽竞赛规则与裁判法》。
    （三）由各省级协会组织报名、选派异地裁判员、成绩汇总等项工作。
（四）由各省级协会统一制作下发暗章。
（五）各省级协会必须在12月10日以前将本协会前30名成绩报告表和电子版成绩（excel文档）及省级协会信鸽竞翔监放单复印件报中国信鸽协会和中鸽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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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录取名次：

（一）以省级协会上报的前30名成绩进行全国排名，前3名颁发奖杯，前500名颁发中国信鸽协会统一奖状，向各省级协会前3名颁发全国体育竞赛奖章。
（二）参加信鸽竞赛组织奖评选，由中鸽协颁发奖品。
（三）各省（区、市）及行业协会可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酌定其他奖励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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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届全国幼鸽千公里赛

一、主办单位：中国信鸽协会

二、承办单位：湖北省信鸽协会

三、竞赛时间：2009年11月

四、司放地点：北京
五、竞赛项目：1000公里（负5%）
六、参赛办法：

（一）参赛鸽必须是当年幼鸽，佩戴所属协会2009年全国统一足环。
（二）参赛会员须填写“竞翔报名单”，份数由省级协会确定。
七、竞赛办法：

（一）由湖北省鸽协负责组织实施竞赛工作；
（二）执行中鸽协审定的《信鸽竞赛规则与裁判法》；

（三）请在比赛结束后15日内将比赛前100名的竞翔成绩报告表（规则表七）及电子版成绩（excel文档格式）报中国信鸽协会和中鸽网。

八、名次录取及奖励办法：

录取前100名，前3名颁发奖杯，前100名颁发中国信鸽协会统一奖状。

主题词：信鸽协会  比赛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体育局，火车头、石油体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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